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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知政〔2018〕126号

关于开展苏州市“我也会发明”校园系列

活 动 的 通 知

各市、区知识产权局、教育局，各试点学校：

为进一步培养中小学生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实践能力，推动苏州市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工作深入开展，在校园营造热爱科学、鼓励发明、激发创新的浓厚氛围，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我也会发明”校园系列活动。活动方案具体如下：

一、活动目的

引导学生从小树立“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观念，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培养青少年学生的观察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通过此系列活动的开展，为学生提供展示才华、展现创新火花的舞台，丰富学生的科技文化生活，促进各学校科技素质教育的开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二、组织机构

本次活动由苏州市知识产权局、苏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苏州大学苏州知识产权研究院承办，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协办。

各学校要确定活动负责机构，落实具体实施人员，明确分工，细化责任。

三、实施步骤

“我也会发明”校园系列活动共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活动主题，各阶段主要工作任务及工作要求如下：

第一阶段：活动宣传，培训引导（2018年12月13日～12月31日

在全市17所试点学校进行广泛动员，把此项活动与各学校科学技术实践课程紧密结合，同时对各试点学校进行发明创造基础类培训课程导入，使学生们了解发明创造的具体方式和实现路径。

1．全面实施“我也会发明”基础培训导入工作。为各试点学校科技辅导教师提供项目专项辅导培训，其中小学以“我身边的知识产权”为主题，中学以“发明创造引导”为主题，重点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新能力、动手操作能力。

2．各校要合理引导，充分激发学生发明探索的动力，提高动手制作能力。

3．组织开展教师强化培训班，提高学校相关管理人员和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主要内容包括知识产权系统理论知识的介绍，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的主要内容及授课方式方法，青少年发明创造与创新思维培养等。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创新实践（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通过与各校进行充分沟通，在学校原有项目基础之上确定发明创造重点方向及主要项目。明确创新立项学生名单，最大程度上调动学校和学生参与热情。

1．各校内部组织进行项目申报及初选活动，专家评审委员会将对各校申报项目进行遴选，按创新标准要求筛选出优质项目。

2．根据项目开发需要或学校申请，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老师将对项目进行跟踪辅导，确保项目整体进度。

3．项目督导与活动通报。每月就各校发明创造项目最新进展情况予以通报，同时就学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技术和应用问题以专家小组会商的形式予以快速解决。

第三阶段：科学评比，颁发证书（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30日）

开展“我也会发明”评选活动，组织专家老师评定，分设一、二、三等奖，对获奖学校和学生个人，分别颁发“我也会发明”荣誉证书和获奖证书。

1．项目上报，分类管理，分组评定，各校按照项目申报表格式统一上报，同时将详尽材料整理归档并集中送审。

2．确定评审小组成员，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或著名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

3．公开，公平，公正评选，分类评定一、二、三等奖，并颁发荣誉证书。

第四阶段：成果展示，专项申报（2019年5月1日～2019年5月31日）

进行“我也会发明”成果巡回展示，在各试点学校或社会机构等场所展示宣传。

1．展示形式及内容确定，多种方式开展，包括社会新闻媒体宣传，各类展览馆、展示厅、各校展览中心实务展示。展示重点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发明创造，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发明创新，能够体现学生独有创新能力的发明项目等。

2．借用展示进一步宣传动员，广泛吸引社会各界人员参与，为后续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就高质量的发明项目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并就其专利市场转化与相关机构接洽，尽快推动其进行商品生产或服务提供。

4．组织编撰系列活动新闻素材，汇编入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相关书籍，将苏州经验或苏州模式向全国推广。

四、活动要求

1．提高认识。此次活动是加强学校科技教育工作，全面推进学校素质教育的重大举措，各县（市）区有关管理部门、学校务必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举办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真正把这项活动作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件大事来抓。

2．精心组织。各校要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充分调动广大学生尊重知识、热爱科学、参与创新发明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学科学、人人讲科学、人人用科学、人人爱创造的良好局面。

3．注重实效。在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下，面向大多数学生，因地制宜、讲求实效，把活动作为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措施，抓好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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